
关于开展 2024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申

报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（教高〔2020〕

3 号）、《关于全面推进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意见》

（粤教职〔2020〕9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持续深入推进我校课

程思政建设，抓典型、树标杆、推经验，提升课程思政建设

成效，我校将开展 2024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团队、示范课

程的立项申报工作和优秀教育案例的遴选认定工作（课程思

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已在本年度校级教改项目申报

中设立专项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和建设内容

（一）课程思政示范团队申报要求和建设内容

1.依托载体。可自主选择依托二级院部、专业群或专业

开展建设。

2.团队负责人。团队负责人为对应载体的主要负责人，

原则上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从事教学经历三

年以上（含三年）。有较强的课程思政育人意识，积极主动

参与课程思政建设，至少主持或参与 1 项课程思政建设。

3.团队组成。团队发展定位准确、任务职责明确，梯队

结构、年龄结构、职称和知识结构合理，具有较好的课程思

政建设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基础。



4.建设内容包括：

（1）探索创新不同载体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方法路径，

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和高质量的研究与实践成果，

并形成示范辐射效应。

（2）加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，立足不同载体，编制和

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指南，建成一批专业（群）课程思政优质

数字化资源，并开展校内外推广共享。

（3）提升载体内全体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，提高课

程思政教学效果。

（二）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申报要求和建设内容

1.课程运行。申报课程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教学

计划，实施学分管理，并至少经过一学年或一个教学周期的

建设和完善，且后续专业教学计划中，该课程仍将稳定开设。

每个专业可建设 1 门课程，课程可由一名教师讲授，也可由

教学团队共同讲授。

2.课程负责人。课程负责人应为学校专任教师，一般应

具有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和两年（含）以上教龄，政治立场

坚定，师德高尚，爱岗敬业，具有丰富的课堂讲授经验和良

好的教学口碑。

3.建设内容包括：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；优化课程思

政内容供给；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堂教学；建设课程思政

优质数字化资源等方面。



（三）课程思政教育案例认定要求

1.案例符合党的教育方针、政策，全面落实国家和省课程

思政相关文件要求，遵循高等职业教育规律。

2.案例围绕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，

制定和实施解决方案，实施效果好，具有创新性和应用推广价

值。

3.案例坚持原创性，不存在思想性、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，

没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。

二、申报限额

没有依托新载体立项校级及以上课程思政示范团队的

学院（部）各推荐 1 个团队。省域高水平专业群所在学院推

荐课程和教育案例各 2-3 门（个）；其他学院推荐课程和教

育案例各 1-2 门（个）；公共课教学部、创新创业学院和学

生工作部等可推荐课程和教育案例各 1 门（个）。此前已获

校级以上立项（认定）的课程和案例不得重新申报，同一名

教师不得同时担任示范团队、示范课程负责人。

三、评定原则

1.凡符合评选条件的项目均可申报，教务部对各二级学

院（部）申报的项目组织资格审查。

2.学校组织专家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。

3.学校对专家组评议结果进行审定，按分数高低推选课

程思政示范团队 10 个左右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课程思政



优秀教育案例各 15 门（个）左右。

4.在全校范围进行公示无异议后，发文公布并作为省级

推荐遴选的依据。

四、材料提交

请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汇总整理申报材料，以学院（部）

为单位于2024年3月7日前将“课程思政”建设项目申报材料

报送至教务部。材料清单及要求:

1.课程思政示范团队（课程）申报书及建设方案（计划）、

课程思政教育案例推荐表（附件1-3，纸质版和电子版）;

2.申报汇总表 (附件4，电子版):

3.申报示范课程、教育案例依托的课程标准和授课教师

教案（上传网站）;

4.必要的佐证材料 (上传网站)。

项目负责人需同步建立网站，上传上述资料至课程平台

醒目位置（建议前置），并在《申报汇总表》中填报网址链

接、登录账号和密码，供专家评审。

联系人：麦莱思，联系地点：广州校区办公楼305，电话：

15521223525

附件：1.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团队申报

书及建设方案（建设期 2 年）

2.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申报书及



建设计划（建设期 2 年）

3.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案例推荐表

4.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申报汇总

表

教务部

2024 年 1 月 2 日


